前注：
1.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服务方案仅为参考，如无明确限制，投标人可以进行优化，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服务方案，且此方案须经评标委员会评审认可。
[bookmark: _GoBack]2.政府采购政策（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具体政策要求）：
（1）如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则投标人所投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目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
（2）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投标人应当执行《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皖财购〔2023〕853号）的要求，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包装、绿色运输，同时，采购人将对包装材料和运输环节作为履约验收条款进行验收。
3.如采购人允许采用分包方式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可以分包履行的相关内容。
[bookmark: _Toc21798][bookmark: _Toc4148][bookmark: _Hlk23621890]一、采购需求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1
	付款方式
	第1、2包：合同生效后，每三个月支付合同金额的25%；
第3包：合同生效后，每三个月支付合同金额的50% 。

	2
	服务地点
	安徽省田径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具体按采购人指定地点。

	3
	服务期限
	第1包：2026年8月18日至2027年8月17日。
第2包：合同生效之日起，1年。
第3包：自合同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所有工作内容。

	4
	本项目采购标的名称及所属行业
	第1包
标的名称：2026年安徽省田径游泳运动管理中心科医服务第1包
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第2包
标的名称：2026年安徽省田径游泳运动管理中心科医服务第2包
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第3包
标的名称：2026年安徽省田径游泳运动管理中心科医服务第3包
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bookmark: _Toc16543][bookmark: _Hlk16461016]
[bookmark: _Toc8753]二、项目概况
第1包
安徽省田径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备战全运会体能科医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体能训练服务、医疗康复服务、医疗康复设备租赁使用、体能训练器材租赁等。
第2包
本项目旨在提高我中心运动员体能训练、损伤康复、物理治疗等科技保障水平，为我中心备战全运会、奥运·会、亚运会等国内外重大赛事等提供专业服务保障和技术支持，同时还致力于为我中心教练员、运动员及其他相关专业人员提供体能训练、损伤预防、物理治疗、身体功能训练教育培训，提升各运动队专业技术水平和保障能力。
第3包
[bookmark: _Toc27920][bookmark: _Toc13016]本项目采购内容为安徽省田游运动管理中心田径、游泳、跳水项目运动员及教练员提供专业心理训练服务，围绕四年规划目标，分阶段落实各项任务，严格遵循项目总体原则，结合专项特点开展针对性服务。
[bookmark: _Toc16414][bookmark: _Toc20717]三、项目需求


第1包
（一）服务需求
1、科研服务人员
（1）运动员机能监控测试；
（2）重点运动员运动营养评估及干预；
（3）协助训练中心和主教练做好运动员反兴奋剂教育指导工作。
2、体能服务人员
（1）运动员体能测试评估；
（2）运动员体能训练方案。
3、医务服务人员
（1）康复人员：承担主要的物理治疗，包括超声波等理疗仪器的运用。熟悉康复中心所有理疗仪器的使用范围，使用适应症，使用禁忌症。为每位来康复理疗的运动员做好记录，留档，以便教练员和相关部门的查阅、及时了解运动员现阶段伤病及理疗情况。
（2）药房：准确学习药品清单，严格药品购买渠道，详细记录用药情况；作好药品准备工作，确保药房库存供应。更要及时掌握运动员用药的发展形势，以防发放含有兴奋剂成分的药品。
（二）服务要求
1、服务目标要求：
①协助教练员，结合气阻设备重点运动员完成运动损伤、筛查、1RM测试、最大速度测试等运动员综合体能测试报告，制定针对提高运动员的爆发力或力量素质等素质的运动员体能训练周期性计划。②根据中心的实际需求，派遣体能训练专家协助教练员指导运动员使用智能气阻设备学习体能训练方法，以及数据提交办法。③协助教练员完成重点运动员的季度测试，并根据测试对比数据、周期性计划调整和优化运动员体能训练计划，指导运动员完成相应的体能训练，促进技术发展、成绩提高。④根据教练团队的意见和建议修改和升级铁人智能气阻智能系统，建立有针对性的运动员训练目标数据库，根据需要优化算法，升级软硬件，完善数据管理系统。
2、工作职责要求：
2.1、体能服务人员
2.1.1、运动员体能测试评估
①根据项目特点建立体能测试评估方案，根据运动队情况每月进行体能测试评估，并将结果整理后反馈给教练组。
②测试项目包括身体形态、一般体能、功能动作筛查、专项体能测试等。
2.1.2、运动员体能训练方案
根据运动队情况与教练组训练计划制定详细的体能训练方案，包括且不限于以下内容：
①技术训练课，训练前的热身与训练后的拉伸。
②体能训练课，根据教练组整体训练计划拟定的体能训练课，如基础体能训练课、专项体能训练课、高强度间歇训练课等。
2.1.3、训练日志制度
每天的训练以训练日志形式汇总至教练组。
2.2、康复医疗人员
2.2.1、为伤病运动员第一时间提供诊断、治疗服务，并向教练组提出合理、准确的训练、竞赛建议。
2.2.2、在运动员损伤情况较为严重的情况下，与专业医疗团队进行会诊，共同商定诊疗方案，并实施治疗方案。
2.2.3、训练、比赛结束后为运动员进行按摩、放松、治疗等，提升运动员的恢复能力。
2.2.4、赛时为运动员提供高效、准确、及时的诊治服务，确保运动员以良好的竞技状态完成比赛。
2.2.5、对运动员定期进行全面机能检查，并建立运动员健康档案。
2.2.6、对运动员接受的各项诊疗过程、用药进行详细记录，适时向教练组进行反馈。
2.2.7、训练、竞赛前协助科研人员为运动员配制个性化运动饮料。
2.2.8、协助科研进行相关科研数据监控，提出专业化建议。
2.2.9、对伤病运动员实施康复训练。
2.2.10、根据运动员的训练计划，协助中心和主教练建立反兴奋剂行踪档案、行踪信息上报及数据库等。
（三）其他服务：
1、采购人要求的科技服务、体能训练相关服务项目。
2、采购人与中标人协商一致的其他相关服务项目。
（四）服务目标要求：
1、中标人对服务项目内部管理制度健全，设立项目负责人1名，全面负责服务团队的规范化管理。
2、在服务时间内，中标人应遵守采购人的工作纪律和制度，不得无故更换工作内容和更换工作人员（采购人要求的除外）。
3、服务时间内中标人服务人员不能满足运动队的服务质量，采购人可随时要求中标人更换服务人员。
4、中标人提供的技术服务方案和各类计划、汇报、总结需及时并科学化、易执行、可操作性强，并在执行过程中得到采购人认可。对所提交的和所订立的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指标、服务期限等认真履行，按计划完成项目服务。
5、中标人须按照相关财务管理规定，应独立建账，并确保项目经费专款专用，项目在执行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须保留相关经费支出凭据并接受采购人和第三方评估机构监督检查。
6、中标人需根据重点运动员的伤病情况，提供针对性的康复治疗方案及体能康复计划，并在采购人认可的时间阶段内达到相应效果。
7、中标人对运动员的服务资料承担保密义务，因泄密或不当使用造成采购人或其他第三方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损失及名誉权损害等精神损失），由中标人自行承担，与采购人无关。
8、建立每周汇报机制。中标人项目负责人和技术服务团队需参加项目队业务会议或教研组会议和每周总结会议，并向采购人提供纸质版（同时提供电子版）的每周技术服务实施情况及下一周工作计划汇报材料。
9、中标人对服务的项目要有规范详细的服务记录，建立台账，以备采购人核查。
10、根据体育行业工作需求，在合理范围内，技术服务团队必须接受与服务内容相关联的其他工作或任务安排。
11、运动队外训的情况下，如采购人需求，中标人必须派服务人员跟队服务，中标人跟队服务人员所产生的差旅费、伙食费由运动队承担，其他费用由中标人自理。
（五）人员配备要求
	岗位名称
	数量
	基本要求

	项目负责人
	1
	1、具有运动训练专业、体育教育及医学类相关专业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
2、具有三年（或三年以上）国家队工作经验；
3、体能相关工作经验，及运动队下队经验。

	体能教练
	3
	1、具有运动训练专业、体育教育相关专业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
2、具有省队（或省队以上）级别运动队两年（或两年以上）工作经验。

	康复人员
	6
	1、具有运动康复及相关专业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
2、具有省队（或省队以上）级别运动队两年（或两年以上）工作经验。

	数据分析人员
	3
	1、具有体育相关专业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

	合计
	13
	/

	注：除评分办法中要求提供的相关人员证书等证明材料作为评分条件外，投标文件中无需提供其余配备人员的相关证明材料，进场服务前由采购人核查[包括基本要求中的证明材料及社保（或劳务合同）]。如有不实，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报相关部门进行查处，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六）器材配备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器材）：
（1）所提供的指定设备所有权归中标人所有，只在服务期间为采购人提供使用，合同履行完毕后由中标人自行处理；
（2）设备清单：
	序号
	名称
	产品图片

	1 
	可调气压综合训练架
	[image: ]

	2 
	可调气压多功能训练器
	[image: ]

	3 
	可调气压下蹲训练器
	[image: ]

	4 
	可调气压跑步训练器
	[image: ]

	5 
	可调气压上背训练器
	[image: ]

	6 
	可调气压臀肌训练器
	[image: ]

	7 
	可调气压伸腿训练器
	[image: ]

	8 
	水桶训练器
	[image: ]

	9 
	攀爬机
	[image: ]

	10 
	赛艇测功仪
	[image: ]

	11 
	综合体能训练储物架
	[image: ]

	12 
	智能云跑步机
	[image: ]

	13 
	无动力跑步机
	[image: ]

	14 
	磁控功率单车
	[image: ]

	15 
	功率车
	[image: ]

	16 
	智能高频踢腿速度训练器
	[image: ]

	17 
	电控智能腿部屈伸训练器
	[image: ]

	18 
	综合训练器（带平台）
	[image: ]

	19 
	臀肌训练器
	[image: ]

	20 
	奥林匹克平躺卧举床
	[image: ]

	21 
	可调式哑铃椅
	[image: ]

	22 
	可调式AB板
	[image: ]

	23 
	45°背肌训练器
	[image: ]

	24 
	竞技性奥杠
	[image: ]

	25 
	六边框举重杆
	[image: ]

	26 
	药球（8kg、9kg、10kg各一个）
	[image: ]

	27 
	环保PU竞赛壶铃
	[image: ]



（七）报价要求
1、本项目报总价，投标人投标报价不得高于141.26万元（含3500元/人·年成绩奖金），否则作无效标处理。
2、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包括提供服务的一切成本和费用、管理费、利润和税金，以及采购合同中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风险，采购人后期不再另行追加项目预算。
（八）其他要求
1、采购人对中标人服务质量进行全过程监督，中标人日常工作不到位、不达标或有违约现象，将依据合同约定，作出相应的违约处理与处罚。
2、项目服务人员在岗履行工作职责期间，发生一切人身伤害、伤亡，均由中标人负责处理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3、中标人违反国家相关法规，与聘用人员发生纠纷，均由中标人负责调解与处理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第2包
（一）人员数量及基本要求
1、体能教练2人，具体服务要求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具备专项体能研究及服务能力；
（2）具有较强的服务意识、良好的语言和文字沟通能力；
（3）具有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体能训练、体育教育、运动训练、运动人体科学等相关专业；
（4）具有在职业队或专业运动队体能训练带训服务经验（田径、游泳、跳水等运动项目服务经验者优先）；
（5）持有相关行业认证证书者优先（如 NSCA-CSCS、ASCA Level 1及以上、体能训练师认证等）；
（6）工作模式：
①日常驻队模式（训练期）
日常训练期间，体能教练需根据教练的要求安排每个队伍的体能大课。
②赛事随队模式（比赛期）
体能教练与采购人及队伍主教练协商，选择需要跟随的队伍前往赛区（含国内外客场），负责旅途中赛前热身、赛后恢复性训练等。
（7）工作时间
①基础工作时间
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弹性工作制。体能教练的日常工作时间须与各队伍教练协商，安排上体能课时间。
②赛事及集训期间的特殊工时
队伍在外地集训、封闭训练及参加国内外比赛期间，体能教练需全天候跟队，不得擅自离队。
因比赛、长途旅行、突发伤病处理等产生的夜间工作、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工作，均视为正常服务内容。
③休假与人员轮替机制
体能教练在非备战关键期或队伍放假期间，经主教练及采购人管理部门批准后，可安排调休。
2、运动康复师2人，服务要求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具有较强的服务意识、良好的语言和文字沟通能力；
（2）具有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运动康复、康复治疗、体育保健与康复、运动人体科学、针灸推拿等相关专业；
（3）具有在职业队或专业运动队运动康复服务经验（田径、游泳、跳水等运动项目服务经验者优先）；
（4）工作模式：
①日常驻队模式（训练期）
场地保障：队伍训练期间，运动康复师须携带急救设备在训练场地旁值守，密切观察运动员状态，随时处理急性损伤。
康复理疗：训练结束后，在队内医疗室为运动员进行疲劳恢复、手法治疗、理疗仪器操作及慢性伤病康复指导。
就医陪诊：对于需外出就医的运动员，运动康复师需负责陪同前往指定医院，对接挂号、检查、专家问诊及取药等事宜。
②赛事随队模式（比赛期）
运动康复师需随队伍前往赛区（含国内外客场），负责旅途中的医疗保障、赛前热身防护（如打绷带、贴肌贴）、赛中临场急救、赛后快速恢复。
运动康复师需配合教练组及反兴奋剂机构，严格管理运动员饮食、用药，坚决杜绝误服误用违禁药物。
③突发事件响应
建立医疗急救绿色通道。遇突发重大伤病，运动康复师需具备第一时间的心肺复苏、创伤包扎固定能力，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转运至三甲医院。
（5）工作时间
①基础工作时间
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弹性工作制。运动康复师的日常工作时间须与运动队的作息时间表（含早操、上下午训练、晚间治疗）保持绝对同步。
晚间治疗时间：原则上每日晚间（如19:00-21:00，具体视队伍安排而定）须在队内医疗室坐诊，为运动员进行理疗恢复。
②赛事及集训期间的特殊工时
队伍在外地集训、封闭训练及参加国内外比赛期间，运动康复师需全天候（7×24小时）跟队，不得擅自离队。
因比赛、长途旅行、突发伤病处理等产生的夜间工作、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工作，均视为正常服务内容。相关费用均包含在本项目投标总报价中，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费用。
③应急待命时间
非训练及集中治疗的休息时间，运动康复师须保持通讯设备24小时畅通。
④休假机制
运动康复师在非备战关键期或队伍放假期间，经主教练及采购人管理部门批准后，可安排调休。
3、队医1人，服务要求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具有较强的服务意识、良好的语言和文字沟通能力；
（2）具有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西医、中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推拿等相关专业；
（3）具有在职业队或专业运动队运动康复服务经验（田径、游泳、跳水等运动项目服务经验者优先）；
（4）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
（5）工作模式：
①为伤病运动员第一时间提供诊断、治疗服务，并向教练组提出合理、准确的训练、竞赛建议。
②在运动员损伤情况较为严重的情况下，与专业医疗团队进行会诊，共同商定诊疗方案，并实施治疗方案。
③训练、比赛结束后为运动员进行按摩、放松、治疗等，提升运动员的恢复能力。
④赛时为运动员提供高效、准确、及时的诊治服务，确保运动员以良好的竞技状态完成比赛。
⑤对运动员定期进行全面机能检查，并建立运动员健康档案。
⑥对运动员接受的各项诊疗过程、用药进行详细记录，适时向教练组进行反馈。
⑦训练、竞赛前协助科研人员为运动员配制个性化运动饮料。
⑧协助科研进行相关科研数据监控，提出专业化建议。
⑨对伤病运动员实施康复训练。
⑩根据运动员的训练计划，协助中心和主教练建立反兴奋剂行踪档案、行踪信息上报及数据库等。
注：除评分办法中要求提供的相关人员证书等证明材料作为评分条件外，投标文件中无需提供其余配备人员的相关证明材料，进场服务前由采购人核查[包括基本要求中的证明材料及社保（或劳务合同）]。如有不实，采购人有权结束合同并报相关部门进行查处，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二）报价要求
1、本项目报总价，投标人投标报价不得高于50.44万元，否则作无效标处理。
2、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包括提供服务的一切成本和费用、管理费、利润和税金，以及采购合同中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风险，采购人后期不再另行追加项目预算。
（三）其他要求
1、采购人对中标人服务质量进行全过程监督，中标人日常工作不到位、不达标或有违约现象，将依据合同约定，作出相应的违约处理与处罚。
2、项目服务人员在岗履行工作职责期间，发生一切人身伤害、伤亡，均由中标人负责处理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3、中标人违反国家相关法规，与聘用人员发生纠纷，均由中标人负责调解与处理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第3包
[bookmark: heading_8]（一）总体原则要求
投标人提供的心理训练服务需根据田径、游泳、跳水专项特点，设计心理技能训练内容，引导教练员、运动员主动参与，确保服务有效性和针对性。
[bookmark: heading_9][bookmark: heading_10]（二）分年度服务内容及要求
[bookmark: heading_11]（1）心理氛围建设与亚运会重点保障
营造训练基地积极心理氛围，动员运动员、教练员主动了解与参与心理训练。
重点保障运动员备战亚运会的心理状态，确保其以良好心态参与赛事。
每月至少开展1次主题心理课程，同步配套环境布置策略，优化训练场馆及运动员生活区的积极氛围建设。
[bookmark: heading_14]（2）重点运动员心理保障要求
针对备战亚运会重点运动员提供以下专项保障：
个体心理训练：每月开展2-4次，按需调整频次；内容包括建立心理档案、焦虑管理、专注力训练、表象训练（配合技术训练速度提升目标）、个性化参赛程序演练；形式为一对一咨询，并及时与教练沟通反馈训练情况。
赛中即时支持：亚运会期间，安排心理负责人现场或线上值守，提供赛前、赛中、赛后全流程心理支持，及时应对赛事中的心理突发情况。
[bookmark: heading_23]（三）执行团队要求
投标人需组建专业的执行团队，团队成员需具备丰富的运动心理服务经验，尤其是国家队、省队运动员心理保障经验，具体要求如下（团队核心成员需与以下资质相当，不得随意更换，如需更换需经采购人单位书面同意）：
[bookmark: heading_24]1、项目负责人
需具备副高级（或副高级以上）职称，担任运动心理相关领域负责人；有参与奥运会、全运会等重大赛事心理攻关经验，主持过国家队或省队心理训练项目，熟悉田径、游泳、跳水等项目心理训练特点，能够统筹项目整体实施。
[bookmark: heading_25]2、项目顾问
需具备副高级（或副高级以上）职称，为国内运动心理领域专家；有国家队奥运会备战服务经验，能够以督导身份全程参与项目，提供专业指导。
[bookmark: heading_26]3、项目骨干（不少于2名）
需具备运动心理学硕士（或硕士以上）学历，具备丰富的奥运会、亚运会或国家队一线实践经验，能够配合项目负责人完成各项具体服务任务。
[bookmark: heading_27]4、其他支持人员
需与专业心理测评公司合作，能够派专人负责完成心理测评及结果讲解相关工作，确保测评数据准确、解读专业。
注：除评分办法中要求提供的相关人员证书等证明材料作为评分条件外，投标文件中无需提供其余配备人员的相关证明材料，进场服务前由采购人核查[包括基本要求中的证明材料及社保（或劳务合同）]。如有不实，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报相关部门进行查处，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bookmark: heading_28]（四）其他要求
[bookmark: heading_29]1、服务响应要求
投标人需建立快速响应机制，针对运动员、教练员的紧急心理需求，24小时内给出响应，48小时内开展针对性服务。
赛事期间（如亚运会），需安排专人现场或线上值守，确保即时响应赛中心理支持需求。
每月提交服务报告，详细说明当月服务开展情况、成效、存在问题及下月计划，接受采购单位监督。
[bookmark: heading_30]2、保密要求
中标人需与采购人单位签订保密协议，对项目实施过程中涉及的运动员心理档案、测评数据、训练方案、个人信息等所有相关资料严格保密，不得泄露给任何第三方。采购人单位享有服务周期内所有资料的使用权，但不享有材料的知识产权。
[bookmark: heading_31]3、费用说明
本项目采购预算中所涉及费用不包括专家差旅及现场环境布置中实际产生的制作费用，该部分费用由采购人单位另行承担。
4、投标人需按同步文件中提供的方案实施，确保服务能够顺利实施。
5、服务期间，如遇采购人单位需求调整，中标人需积极配合，协商调整服务方案，不得擅自拒绝或拖延。
6、本采购需求未尽事宜，由双方在合同中进一步约定。
（六）验收标准
采购人单位将按照以下标准对服务进行验收：
服务内容验收：严格对照分年度服务要求，检查各项服务任务是否按时、按质完成（如课程开展次数、个体训练频次、心理档案建立情况等）。 
服务成效验收：通过运动员、教练员满意度调查（满意度不低于90%）、训练及比赛心理状态评估、重点运动员赛事表现等方式，评估服务成效。
资料验收：供应商需提交完整的服务资料，包括服务报告、心理档案、训练方案、测评报告、手册资料等，确保资料规范、完整。
团队验收：检查执行团队成员是否符合约定资质，是否全程参与项目服务，无擅自更换情况。
（七）报价要求
1、本项目报总价，投标人投标报价不得高于8.3万元，否则作无效标处理。
2、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包括提供服务的一切成本和费用、管理费、利润和税金，以及采购合同中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风险，采购人后期不再另行追加项目预算。
（八）其他要求
1、采购人对中标人服务质量进行全过程监督，中标人日常工作不到位、不达标或有违约现象，将依据合同约定，作出相应的违约处理与处罚。
2、项目服务人员在岗履行工作职责期间，发生一切人身伤害、伤亡，均由中标人负责处理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3、中标人违反国家相关法规，与聘用人员发生纠纷，均由中标人负责调解与处理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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